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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重庆信三威投

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三威”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通知，

2016 年 8 月 19 日，斯乃球、叶浙挺共同与信三威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分

别将各自持有的步森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72万股、566万股转让给信息披露

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权益

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138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8.13%。 

二、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执行事务合伙人：余晓微 

3、设立日期：2014年 4月 30日 

4、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加州城市花园 7幢 3-1 

5、合伙期限：2014年 4月 30日至永久 

6、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7、主要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投资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以

上三项范围不得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需要取得许可或审批的金融业务）；商

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304805887M 



9、主要合伙人名称及出资情况： 

名称 出资比例 

余晓微 50% 

谭堃 50% 

合计 100% 

10、通讯方式：重庆市渝北区双湖路 87号春天花园 D-2-5-4 

11、联系电话：023-89875130。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6 年 8 月 19 日，斯乃球、叶浙挺共同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股份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甲方（股份受让方）：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乙方（股份转让方）：斯乃球 

丙方（股份转让方）：叶浙挺 

2、协议转让的目标股份 

目标股份：乙方同意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甲方转让 572

万股步森股份无限售流通股（占步森股份总股本的 4.09%）及其附属权益，丙方

同意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甲方转让 566 万股步森股份无限售

流通股（占步森股份总股本的 4.04%）及其附属权益；甲方同意根据股份转让协

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上述目标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甲方总计持有步森股份 1138 万股股份，占步森股份

总股本的 8.13%。 

3、股份转让价款与付款安排 

3.1 双方同意，本次目标股份的转让价格为 29.26 元人民币/股，转让价款

合计 33297.88万元人民币（以下简称“转让价款”）。 

3.2 本协议项下转让价款按以下方式支付： 

甲方应于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定金 2,500

万元，向丙方支付定金 2,500 万元，合计 5,000万元；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部分股份转让价款 2,521.02 万元，向丙方支付部分

股份转让价款 2,468.35万元，合计 4,989.37万元；于目标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



续办理完毕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剩余股份转让价款 11,715.70万元，

向丙方支付剩余股份转让价款 11,592.81万元，合计 23,308.51 万元。 

4、协议签订日期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斯乃球、叶浙挺三方于 2016 年 8

月 19日签署了《关于步森股份的股票转让协议》。 

5、过户、生效时间及条件 

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甲、乙、丙三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

交关于标的股份转让合规性的确认申请；本次协议转让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确

认文件后三个工作日内，甲、乙、丙三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股份转让协议经甲方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且乙方、丙方签

字后成立并生效。 

四、承诺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合法合规参与证券市场交易，并及时履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截至本公告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协议受让的 1,138 万股步森股

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形；本次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份协议转让不存在附加条件也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转让各方不存

在就全部股东权利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编

制 了 《 简 式 权 益 变 动 报 告 书 》， 详 细 内 容 全 文 刊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